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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省政府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市人大 指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局 指 深圳市财政局，曾用名“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市监局 指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次债券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

本次发行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的发行

项目主体 指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深圳

市中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

院（深圳）

本项目 指 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项目

《实施方案》 指

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即《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

（三十七期）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

项目实施方案》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项目信息披

露表

海瀚、本所 指 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

海瀚律师、本所律师 指 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海瀚为本次发行出具的《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

（三十七期）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

项目法律意见书》

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评级报告》 指
新世纪为本次债券出具的《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

券（三十七期）信用评级报告》

东海会计师事务所 指 深圳东海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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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评估报告》 指

东海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债券出具的《2025 年深圳市

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

生机构改扩建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财务评估报

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函〔1988〕121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

国办函〔2016〕88 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8〕72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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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

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财政局

根据市财政局与广东海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瀚”或“本所”）签订的《法

律顾问服务采购合同》，海瀚接受市财政局的委托，指派律师作为 2025 年深圳市政府

专项债券（三十七期）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项目发行事项的专项法

律顾问，并依据国函〔1988〕121 号文，国办函〔2016〕88 号文，国发〔2014〕43 号文，

财预〔2015〕225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库〔2018〕

72 号文，财库〔2019〕23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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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本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

所，有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根据对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事实的调查、了解，提供本法律意见书项下之法律意见。

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审查了

发行人提供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文件和资料，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项目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假设该文件资料满足以下条件：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文件中的盖章及签字全部真实；文件以及有关的陈述均真实、准确、完整、无遗

漏，且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息；一切足以影响本次发行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

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

4．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所涉及到的有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

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其他中介机构出

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的数据、意见和结论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上

报且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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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

（一）发行人及项目主体的主体资格

根据国函〔1988〕121 号文，深圳市为计划单列市，享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

权限。根据财预〔2016〕155 号文第四条之“经省政府批准，计划单列市政府可以自办

发行专项债券”的规定及市财政局提供的省政府有关批示文件，发行人已取得省政府关

于深圳市自办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批准，具备自办发行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及《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为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项目。项目主体的主体资格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二、本次发

行的项目主体”之“（二）项目主体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部分的论述。

（二）本次发行的批准

1．省政府的批准

根据市财政局提供的省政府有关批示文件，省政府同意深圳市从 2017 年起自办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人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已经取得省政府的批准。

2．市政府的批准

根据深圳市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批复文件，关于 2025 年提前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的分配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履行必要审批程序。

（三）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及《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七期）

发行人 深圳市人民政府

债券期限 30 年

发行规模 人民币 1.37 亿元

债券评级 AAA

（四）本次发行的额度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及《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1.3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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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市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批复文件，本次新增发行金额在通知确定的限额以

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2）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3）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国务院、市政府批准的专项

债务限额以内。

二、本次发行的项目主体

（一）项目主体的基本情况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是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二期工程的实施主体，其主体信息

如下：

名称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319583850J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湖路 13 号

法定代表人 周宏伟

开办资金（万元） 12800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21 年 11 月 01 日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建立现代公立医院管理制度，提升深圳市整体医疗技术水平，

满足市民更高水平、更多层次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医疗与护

理、医学教育：医学生临床教学/医学生临床实习/医学博士培

养/医学硕士培养/外国留学生培养。医学研究：利用大学自身

科研优势和医疗资源，引入消化病、肾病、骨科等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以及相关学科团队，培养临床型、科研型高层次医学人

才。积极推动与省内外、国内外医院、大学及科研单位的学术

交流。卫生医疗人员培训：住院医师培训/护士培训/医疗人员

岗位培训/基层临床人员培训/预防保健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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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配套宿舍项目的实施主体，其

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深圳市肝病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45575559XN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布澜路 29 号

法定代表人 卢洪洲

开办资金（万元） 9000 万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21 年 1 月 20 日至 2026 年 1 月 19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

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血液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

内分泌专业；免疫学专业；其他（老年医学科）/外科；普通外

科专业；肝脏移植项目；胰腺移植项目；神经外科专业；骨科

专业；泌尿外科专业；肾脏移植项目；胸外科专业；肺脏移植

项目/妇产科；妇科专业；产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妇女保健

科/儿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疗

美容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精神科；临床心理专业/传

染科/结核病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疼痛科/重症医学

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

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临床细胞分子遗传

学专业；其他（分子生物学专业）/病理科/医学影像科；X 线

诊断专业；CT 诊断专业；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核医学专业；

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神

经肌肉电图专业；介入放射学专业；放射治疗专业（仅限开展

瘢痕治疗）/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深圳市中医院是深圳市中医院福田院区基础设施修缮改造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其

主体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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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深圳市中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455755530N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朱美玲

开办资金（万元） 75128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至 2026 年 9 月 6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和护理保健服务。〈中医/中西医结合

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学美容

科/肿瘤科/急诊科/肛肠科/针灸科/骨伤科/推拿按摩科/传染

科/康复理疗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预防保健科〉

诊疗与护理、医学教学、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健与健康教育。（参照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诊疗科目）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二期项目的实施主体，其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滨海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5907084468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海园一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张文智

开办资金（万元） 239837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6 年 10 月 11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全科医疗科/内科/

外科/妇科/产科/儿科/骨科/血液科/肿瘤科/眼科/耳鼻喉科/

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中医科/

麻醉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远程医疗/生殖医学

及产前诊断/器官移植>诊疗与护理;卫生公益服务/医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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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培训/医疗服务、教学科研相关领域对外合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二期项目的实施

主体，其主体信息如下：

名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MB2C08947T

住所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园路 628 号

法定代表人 何裕隆

开办资金（万元） 89527.03

举办单位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有效期 2021 年 7 月 30 日至 2026 年 7 月 29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该院为综合性医院，承担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等工作。

依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所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二）项目主体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根据项目主体提供的主体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天眼查 APP 的核查，项目主体具备实

施本项目的经营范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项目主体是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

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2）项目主体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一）项目概况

深圳市 2025 年市管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对现有公立医院进行

改扩建，有助于满足深圳市日益迫切的公立医疗服务需求，项目还款收入来源于各家医

院的医疗收入，因此项目属于具备一定的收益的公益性项目。本次发行的项目包含 5个

子项目，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1,281,789 万元。

（二）项目取得的主要批准文件

根据项目主体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主要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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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如下：

南方医科

大学深圳

医院二期

工程

（1）《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二期工程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2〕569 号）

（2）《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关于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二期工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深环宝批〔2022〕000040 号）

（3）《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选 HQ-2008-0160 号）

（4）《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深地合字（2009）4035 号）

（5）《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书》（深地合字（2009）4035 号之

补充合同二）

（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6202200082 号）

（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资源建许字 BA-2022-0136 号）

（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编号：2018-440300-84-01-70662401、

2018-440300-84-01-70662402）

深圳市第

三人民医

院应急院

区配套宿

舍项目

(1)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配套宿

舍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3〕461 号）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40307202100102 号）

(3) 《深圳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深地划拨字（2024）2023 号）

(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72024YG0011358 号）

(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403072024GG0215497 号）

(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编号：2018-440300-04-01-57377501、

2018-440300-04-01-57377502）

深圳市中

医院福田

院区基础

设施修缮

改造工程

项目

(1)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圳市中医院福田院区基础设施修缮

改造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0〕636 号）

(2) 《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深地合字（2001）2034 号）及其补

充协议

(3)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深规土规许字 01-2002-0055 号）

(4)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编号：2019-440304-84-01-10533901、

2019-440304-84-01-10533906、2019-440304-84-01-1053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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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40304-84-01-10533908）

香港大学

深圳医院

二期项目

（1）《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二期项目总概算的

批复》（深发改[2020]563 号）

（2）《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3）《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选 2006-0-253 号）

（4）《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深地合字（2006）0182 号）

（5）《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04202100038 号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资源建许字 FT-2022-0013 号）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编号：2018-440300-84-01-70668002、

2018-440300-84-01-70668003）

中山大学

附属第七

医院（深

圳）二期

项目

（1）《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二期

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2]491 号）

（2）《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光明管理局关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深环光批[2021]000048 号）

（3）《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深规土选 GM-2019-0016 号）

（4）《深圳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深地划拨字（2021）7075 号）

（5）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11202100087 号）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深规划资源建许字 GM-2022-0051 号）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编号：2018-440300-84-01-70652403、

2018-440300-84-01-70652404、2018-440300-84-01-70652405）

（三）项目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及东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本专项债项目的

还款收入来源于各项目医疗机构的医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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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从整体来看，项目专项债券本金覆盖率 5.39，专项债券

本息覆盖率 3.02。项目收益对未来还款有较好的保障”。

《财务评估报告》认为：“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在满足假设条件的前提下，项

目专项债券本金覆盖率 5.39，专项债券本息覆盖率 3.02”，“基于财政部门对发行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以及财政资金投

入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医疗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后续

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因此，基于我们对相关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的分析，我们未

注意到相关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所述，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

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有关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信息披露文件》包含债券基本信息、项目总体信息和项目详细

信息等主要内容，披露了本期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

（二）《评级报告》

新世纪为本次债券出具了《评级报告》。根据《评级报告》，本次发行的债券级别

为 AAA，债券级别 AAA 表示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

风险极低。

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110

132206721U”的《营业执照》。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www.gsxt.gov.cn/index.html）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src.

gov.cn/pub/newsite/）核查，新世纪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

并依法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了备案，具备为本次发行进行信用评级的业务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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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意见书》

海瀚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证号为“314400

003499171377”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相关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海瀚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资格。

（四）《财务评估报告》

东海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财务评估报告》。东海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192282398D”，并持有深圳市财政局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4

4030072”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核查，东海会计师事务所为依法设立且有效

存续的会计师事务所。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业

务资质。

五、项目风险提示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存在如下风险因素：

1.投资管理风险。由于本项目属于公共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投资在融资渠道与资金

筹措方面，需要建设方加紧落实。就本项目而言存在人工、材料、设备等价格上涨、工

程量估算不足等导致投资估算不足，造成需要追加投资等；此外还有由于计划不周或外

部条件等因素导致建设工期拖延等风险因素。

2.技术风险。政府投资工程多是重点工程、大型建设项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建

设过程许多环节都需要质量控制。因此要求建设管理团队具备专业管理经验和较强的技

术支持，需要对基础建设流程足够了解，科学控制工期，避免出现技术原因导致工期延

长和项目质量不达标的技术管理风险。

六、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条件；

2.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国务院批准的专项债务限额以内；

3.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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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主体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5.《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本期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

6.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法律顾问服务、评估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具备相

关从业资质；

7.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括投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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